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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B2_AE_E9_c80_316753.htm 国家粮食局关于建

立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体系的通知（2006年10月17日 国粮

发[2006]146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粮食局： 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407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

意见》（国发[2006]16号）中提出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

对粮食质量与原粮卫生监管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做好粮食质

量与原粮卫生监管工作，保障国家粮食质量安全，经研究决

定，选择一批基础较好的粮食检验机构，建立国家粮食质量

监测体系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建立国家粮食质量

监测体系的重要意义 加强对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

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粮食质量与原粮卫生安全的监管，是新

形势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。建立国家粮食质量监

测体系是加强粮食质量监管的重要措施，有利于及时发现粮

食质量与原粮卫生安全隐患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从源头

上确保粮食质量安全；有利于及时、全面、客观地了解粮食

生产情况，为制定相关政策及完善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提供依

据；有利于指导粮食的生产和流通，通过采集、整理和发布

粮食质量信息，指导农民种粮，促进优质粮食产业化发展。 

二、建立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体系的基本原则 1．国家粮食质

量监测体系建设遵循合理布局、择优选用、因地制宜、共建

共享的原则。国家粮食局在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挂牌设

立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，逐步在省以下设立若干区域性国



家粮食质量监测站。第一阶段拟按主产省份4～6家、其他省

份1～3家的规模，初步形成以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为核

心，覆盖全国粮食主产省份和人口密集城市、布局合理、功

能完善、运行高效的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体系。 2．所有纳入

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体系的检验机构，原隶属关系不变，原人

、财、物管理关系不变（国家给予投入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

业务工作上同时接受国家粮食局的指导。各检验机构对出具

的检验报告承担法律责任，对接受委托或授权开展工作所取

得的检验结果和形成的技术资料要负责保密。 3．国家粮食

质量监测机构由国家粮食局统一命名挂牌，省级中心名称为

“省名＋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”（简称省级监测中心）；

区域站名称为“省名＋所在地名＋国家粮食质量监测站”（

简称区域监测站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